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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葡萄牙欢迎 2019 年 5 月 8 日对其进行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

建议。 

2. 互动对话期间共提出了 245 项建议。葡萄牙立即接受了 229 项建议(建议

136.1 和 137.1-137.228)，其中 228 项被认为已经得到执行或正在执行，并注意到

10 项建议(建议 139.1-139.10)。 

3. 葡萄牙推迟了对 6 项建议(建议 138.1-138.6)的审议。葡萄牙国家人权委员会

对这些建议进行了研究，葡萄牙希望作出以下答复。 

  葡萄牙支持以下建议，认为这些建议已经得到执行或正在执行： 

  138.3――继续反对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，维护少数民族权利 

  138.4――确保其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和执法措施切实有助于防止和处理企业在

冲突局势中、包括在被外国占领的局势中卷入侵犯人权行为的高风险 

4. 在葡萄牙经营的企业必须遵守并确保遵守国家法律、人权、联合国《工商企

业与人权指导原则》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经合组织)《跨国企业准则》。 

5. 葡萄牙正在最后确定其《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》，并计划

在 2019 年底前通过该计划。 

6. 葡萄牙致力于防止任何葡萄牙公司卷入侵犯人权行为，不鼓励对已知卷入侵

犯人权行为的公司投资或与之合资。 

  葡萄牙注意到以下建议： 

  138.1――批准《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》 

7. 葡萄牙刑事立法已经规定法定时效不适用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。 

8. 事实上，葡萄牙立法规定，不仅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，而且对灭绝种族罪

和侵略罪的刑事诉讼和处罚也不受任何时效限制。 

9. 因此，葡萄牙刑事立法已经体现了《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》

的宗旨，且适用范围更广。 

  138.2――采取法律措施，采纳符合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、儿童卖淫

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》的儿童色情制品的定义 

10. 《刑法》第 176 条规定的儿童色情制品罪包含《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》

所载的广泛行为。 

11. 虽然《刑法》没有定义“儿童色情制品”，但应当指出，葡萄牙的法律秩序

自动接受国际公约所载的规则，也就是说，可适用《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》

中的定义，且相关主管部门在处理此类罪刑时，不论其定义是否已正式写入《刑

法》，都必须考虑该定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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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此外，鉴于《刑法》所载行为范围广泛，且经过法院和学说的解释和充实，

在葡萄牙受到有效起诉的儿童色情制品方面的行为甚至可能超出《任择议定书》

所列的范围。 

13. 因此，不需要采纳一项关于儿童色情制品的法律定义。 

  138.5――采取必要措施，在法律和政策中充分处理性暴力问题，并确保所有

形式的非自愿的性行为都包括在《刑法》对强奸的定义中 

14. 继欧洲委员会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行动专家组 2019 年 1 月作

出评估，葡萄牙正在筹备立法措施，以落实该专家组的建议，其中包括修改对强

奸罪和性胁迫罪的描述，明确侧重“未经同意”这一核心要素。 

15. 然而，按照葡萄牙的法律传统，不能接受将所有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定性为强

奸。事实上，葡萄牙《刑法》列出了一系列包含“未经同意”要素、但不被定性

为强奸的侵犯性自由的罪行(如性胁迫或性虐待)。这种区分是葡萄牙立法者考虑

到行为的严重性和由此产生的伤害而作出的政治选择。葡萄牙认为，将所有这些

行为定性为强奸可能会损害给予受害者的保护，并给这一规定增加不必要的复

杂性。 

  138.6――通过具体法律条款，将为性目的贩运儿童和在旅行和旅游方面的

性剥削定为犯罪 

16. 《刑法》已经将为性目的贩运儿童以及可能对儿童采取的多种形式的性剥削

定为犯罪，并予以适当处罚。 

17. 《刑法》第 160 条根据《巴勒莫议定书》规定了贩运人口(包括贩运儿童)

罪。对贩运人口罪的描述中提到多个目的，包括性剥削。 

18. 《刑法》将一系列针对儿童的性行为(性虐待、嫖雏妓、煽动儿童卖淫、儿

童色情制品、性诱拐)定为刑事犯罪。这些行为无论发生在什么背景下，无论是

在旅行、旅游还是其他背景下，都将受到惩罚。因此，只将在旅行和旅游背景下

的性剥削定为犯罪是没有道理的。 

19. 此外，目前正在考虑将这方面的准备行为――即出于儿童性剥削目的安排旅

行――定为犯罪的建议。这一修正将为面临性剥削风险的儿童提供更好的保护。 

     


